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６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１

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

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与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１

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

营业总收入

８

，

４４１

，

９４２

，

０６７．８０ ５

，

５５１

，

９０３

，

１６０．６３ ５２．０５％

营业利润

１１７

，

７１６

，

２５５．６４ １３４

，

９４４

，

１９９．１４ －１２．７７％

利润总额

１５３

，

３７９

，

５６１．６５ １９０

，

８９８

，

０２８．１１ －１９．６５％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 利 润

１１１

，

８７１

，

６３９．７１ １３７

，

０３７

，

８７３．１２ －１８．３６％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０．４９ ０．７６ －３５．５３％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８６％ ３０．７６％ －２３．９０％

项 目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

总 资 产

５

，

２７１

，

７７８

，

２６２．９６ ２

，

９９８

，

０５８

，

６２１．１１ ７５．８４％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所有者权益

１

，

８８９

，

１８２

，

３７６．９８ ５０６

，

０９３

，

９８３．８１ ２７３．２９％

股 本

２３９

，

２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２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１１３．５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每股净资产

（

元

）

７．９０ ４．５２ ７４．７８％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８４４

，

１９４．２１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５２．０５％

，主要原因是：

一是快速复制连锁经营模式，建设“中国辉隆”，销售区域和销售规模得到扩大；二是根据市

场需求及时调整产品结构，适应市场需求；三是发挥渠道优势，公司由“经营服务型”向“服务

经营型”转变，大力开展农业科技服务，提供综合农资服务。

报告期内， 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１

，

１８７．１６

万元， 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８．３６％

，主要原因是：一是建设“中国辉隆”前期投入费用较大；二是由于国家宏观调整相关

投资收益下降较大；三是受国家紧缩货币政策影响，财务费用上升较快；四是进入新市场，销

售毛利率下降。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前次业绩预告：公司在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５

日对外披露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季度报告中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长

０

—

３０％

。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快报披露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较上年同期下降

１８．３６％

，与

２０１１

年第

３

季度报告中披露的业绩预告存在差异，主要原因是：受国家宏观经济

调控政策及市场因素的影响，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

４

季度经营业绩未达到预期增长。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

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５５６

证券简称：辉隆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２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披露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计划于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１７

日披露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公司根据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初步拟定

２０１１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为：以公

司总股本

２３

，

９２０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派发现金股利人民币

２

元（含税），共计派

发现金

４

，

７８４

万元。 同时，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通过本次转增股本

后，公司总股本由

２３

，

９２０

万股，增至

４７

，

８４０

万股。

该预案尚需提交公司董事会讨论通过，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最终利润分

配方案待会计师事务所出具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审计报告后，由公司董事会确定相关分配方案并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准。

特此公告。

安徽辉隆农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１４７

证券简称：方圆支承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修正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一、预计的本期业绩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前次业绩预告情况：：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公告的《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报告》中披露，

预计

２０１１

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变动幅度为增长

２０％～５０％

。

３．

修正后的预计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

其他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

润

比上年同期

：

增长

１０％～３０％

盈利

：

８

，

１７７．２０

万元

盈利

：

9,000

万元

～10,600

万元

二、业绩预告修正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未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三、业绩修正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季度披露报告的业绩预告，业绩差异的具体原因为：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四

季度受国内基础设施投资对机械行业的影响，国家宏观调控、紧缩政策的经济环境，致使公

司下游客户产销量下滑幅度较大，从而影响我公司未能完成预期销量。 由于受销量的下滑，

规模产能未能得到有效发挥，致使单位固定费用上升，产品边际贡献下降。

四、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业绩预告修正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估算结果， 具体财务数据以公司披露的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为准。

２．

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敬请广大投

资者注意。

特此公告

马鞍山方圆回转支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６１２

证券简称：焦作万方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预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一）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１２

月

３１

日

（二）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比上年同期增长

：

２２８．２３％－－２７１．４２％

１１５７７．３１

万元

盈利

：

38000

万元

--43000

万元

基本每股收益 盈利

：

约

０．７９１

元

－－０．８９６

元

０．２４１

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业绩预计大幅提升的主要原因： 一是上年同期对全资子公司焦作万方电力有限公司相

关固定资产计提资产减值准备

３１８９７

万元，减少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

２３９２２．７５

万元（详见

２０１１

年

２

月

１９

日《中国证券报》刊登的《公司关于计提资产减值准备的公告》）；二是由于本公司

联营企业焦作煤业集团赵固（新乡）能源有限责任公司本期煤炭产销量同比有较大增加，本

期公司对其确认投资收益同比有较大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本业绩预告是公司财务部门的初步测算。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尚须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确认，

敬请投资者关注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报告。

焦作万方铝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５２４

证券简称：东方宾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０１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期间：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

、预计的业绩：

□

亏损

□

扭亏为盈

√

同向上升

□

同向下降

项 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

净利润

盈利

：

１８００

万元

－２１００

万元 盈利

：

６７７

万元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本次业绩预告未经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比

２０１０

年度净利润大幅增长的主要原因如下：

１

、

２０１１

年度，公司努力提升服务质量，着力打造公司品牌，赢得稳定的客户群，同时以

品牌为引领、抓住宾馆开业

５０

周年契机加大营销力度，积极拓展新客户，并有效控制成本费

用；

２

、

２０１１

年度，区域旅店业继续稳步增长，公司经营的行业发展形势良好；

３

、自

２００９

年广交会东移导致公司业绩下滑后，公司积极改变经营策略，现已摆脱对广

交会的依赖，公司经营重新回归专业化经营轨道，业绩逐年增长。

四、其他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披露。 请投资者注意风险。

广州市东方宾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简称：津滨发展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７

编号：

２０１２－２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通讯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或津滨发展）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２

日

以传真或送达方式发出召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通讯会议的通知，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了会议。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

１１

名董事出席了会议。 公司部分监

事、高管人员及公司律师列席了会议。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以

联签方式形成如下决议：

以

１１

票同意，

０

票弃权，

０

票反对审议通过了 《关于为下属惠州市粤阳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拆借资金的议案》。 详情见巨潮咨讯网上《关于为公司下属惠州市粤阳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拆借资金的公告》。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证券简称：津滨发展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８９７

编号：

２０１２－３

关于为公司下属惠州市粤阳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拆借资金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我公司、津滨发展）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召

开的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通讯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下属惠州市粤阳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拆借资金的议案》，具体情况如下：

一、事件概述

我公司为下属惠州市粤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粤阳公司）提供

７１００

万元的

借款，借款期限一年，资金占用费为年利率

１２％

，按季度结息。 粤阳公司另一方股东深圳粤

华企业有限公司同意为上述借款提供

３４７９

万元（总借款

４９％

）的股权质押担保。 我公司与

深圳粤华企业有限公司不具有关联关系，本次资金拆借不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

二、被资助对象的基本情况

１

、公司名称：惠州市粤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２

、注册地址：惠阳区淡水白云路与东华大道交汇处（世贸广场）

１

号

２００４

号。

３

、法定代表人：许立凡

４

、注册资本：

２０

，

４０８

万元

５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８

年

１

月

１１

日

６

、主营业务：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物业管理及租赁；室内建筑装饰工程；园林

绿化工程；销售、建筑装饰材料。

７

、财务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总资产

２４４６０５６１５．７２

元，净资产

２４３１２９８２４．３２

元，

２０１１

年度

净利润

０

元。

８

、与上市公司关系：

粤阳公司为深圳津滨津鹏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津鹏投资为我公司的全资子公

司，粤阳公司持股比例如下：

股东 持股数量

（

万股

）

持股比例

深圳津滨津鹏投资有限公司

１０４０８ ５１％

深圳粤华企业有限公司

１００００ ４９％

三、董事会意见

粤阳公司目前主要开发心境

．

山水郡项目，该项目是我公司未来两至三年内的重点利润

来源之一，为其拆借资金是必要的。 粤阳公司目前资产负债率很低，我公司对其具有极强的

控制力，为其拆借资金风险很小。 粤阳公司目前持有的项目所处区域市场较好，未来具有较

强的偿债能力。 因此，公司董事会同意对其进行资金拆借。

四、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参加了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第一次通讯会议对《关于为下属惠州市

粤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拆借资金的议案》的审议，独立董事认为：

１

、粤阳公司目前开发的心境

．

山水郡项目为津滨发展未来两至三年内的重点利润来源

之一，保证该项目的顺利推进对津滨发展未来业绩实现意义较大，因此为其拆借资金是必要

的。

２

、粤阳公司为津滨发展间接控股子公司，津滨发展对其具有极强的控制力，对方股东深

圳粤华企业有限公司同时提供了股权质押担保， 符合深交所关于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有关

规定，该项资金拆借风险较小。

３

、粤阳公司为此项资金拆借向津滨发展支付资金占用费，年利率为

１２％

，拆借利率符合

市场平均水平，较为公允。

４

、上述议案的审核审议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基于上述原因，独立董事同意该次交易行为。

五、截至目前公司累计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及占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截至目前，除本次事项外公司无其他财务资助行为。 本次财务资助完成后，公司累计对

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金额

７１００

万元。 占上一年度经审计净资产的

３．２７％

。

六、公司已对外提供财务资助的逾期情况

无

特此公告

天津津滨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４１６

证券简称：民生投资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８

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业绩预告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一、本期业绩预计情况

１．

业绩预告类型：

□

亏损

□

扭亏

√

同向大幅上升

□

同向大幅下降

２．

业绩预告情况表

项 目

本报告期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上年同期

２０１０

年

１

月

１

日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增减变动

（

％

）

净利润 约

３３００

万元

１４３３．３７

万元

１３０．２３％

基本每股收益 约

０．０６２０

元

０．０２６９

元

１３０．４８％

二、业绩预告预审计情况

业绩预告未经过注册会计师预审计。

三、业绩变动原因说明

由于公司

２０１１

年交易性金融资产投资收益和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增加及子公司净利润增

加，致使公司

２０１１

年业绩同比大幅增长。

四、其它相关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业绩的具体财务数据将在

２０１１

年年度报告中予以详细披露。 公司指定的

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敬请投资者关注。

特此公告。

民生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３９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３

深圳燃气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６

时在深圳市深南大道

６０２１

号喜年中心

Ｂ

座公司

１１

楼会议室召

开。会议召集人为董事长包德元先生。会议应到董事

１５

名，实到

１４

名，董事吕华由于出差委

托董事张小东代为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公

司监事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包德元先生主持。会议逐项审议通过

以下议案：

一、董事会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 的决议， 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结果对

《公司章程》作相应修订。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公告了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

变动情况。 现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相关内容进行如下修订：

（一）原《公司章程》“第四条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

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 ”

修订为：“第四条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 首次向

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 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９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

登记。 ”

（二）原《公司章程》“第七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２３

，

０００

万元。 经公司股东大会

通过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公司注册资本可以变更。 ”

修订为：“第七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３２

，

０３０

万元。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并经有

关部门批准后，公司注册资本可以变更。 ”

（三）原《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２３

，

０００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

通股

１２３

，

０００

万股。 ”

修订为：“第二十四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３２

，

０３０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１３２

，

０３０

万股。 ”

二、董事会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鉴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中已说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将根

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经德勤华

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 自公司公告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至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并经会计师出具验资报告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金额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万元。 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深圳市天然气高压输配系统工程（西

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程）具体项目情况如下表：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项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自筹资金累计投入

金额

１

深圳市天然气高压输配系统工

程

（

西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

程

）

项目

已开始实施

，

并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万元

为进一步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董事会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万元置换已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 《关于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

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德师报 （核）字

（

１２

）第

Ｅ０００１

号），审核意见认为，公司的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

反映了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际支出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后出具了 《关于深圳市燃

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保荐机

构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万元，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募

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 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

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无异议。

公司独立董事俞伟峰、张建军、王晓东、刘磅、杜文君出具了《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以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三、董事会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止期间

关于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 Ａ股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德师报（核）字（

１２

）第

Ｅ０００１

号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止期间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报告”）。

一、贵公司董事会对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报告的责任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上字［

２００８

］

５９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

定》编制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报告，并保证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

完整，且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报告发表意见。 我们

按照 《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３１０１

号– 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

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 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范，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

以对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以获取有关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

目报告金额和披露的证据。 我们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 贵公司的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反映了贵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止期间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支出情况。

四、本报告的使用范围

本报告仅供贵公司用于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李渭华

中国·上海 中国注册会计师 金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一、编制基础

本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 （以下简称

“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报告”）是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上字［

２００８

］

５９

号《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编制的。

二、募集资金的数额、到账时间情况

根据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

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并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

核准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５３２

号文）核

准，公司以每股人民币

１０．９０

元的发行价格发售

９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款

计人民币

９８４

，

２７０

，

０００

元， 扣除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和承销费人民币

３１

，

５１２

，

３７０．００

元

后的股票发行净收入计人民币

９５２

，

７５７

，

６３０．００

元。 在扣除律师费、发行手续费等其他发行

费用人民币

２

，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９５０

，

６２７

，

６３０．００

元。 上述

资金实收情况已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 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出具了中

审国际验字［

２０１１

］

０１０２０３４６

号《验资报告》。

公司将前述募集资金存放在以下账户中：

开户行 账号 金额

（

人民币元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罗湖支行

７５７５５８４２１０３２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罗湖支行

４４３０６６０１００１８０１０１２７３４４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车公庙支行

０００１２０８６４１４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华富支行

１０２０１２５１６０１００１３２５１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

００３９２５１８０００１２０１０９０６２６１２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

１０８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３３６５７ ２３８

，

６７７

，

９８９．０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

１０８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３３５３４ ２６４

，

０７９

，

６４１．００

合计

９５２

，

７５７

，

６３０．００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情况

根据《深圳燃气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的披露，公司本次募集资金

总额为人民币

９８

，

４２７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９５

，

０６２．７６

万

元，全部用于投资建设深圳市天然气高压输配系统工程（西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程）项目。

根据《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和《深圳燃气第二届董事会

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的披露，深圳市天然气高压输配系统工程（西气东输二线深圳

配套工程）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１５４

，

９４０

万元，在扣除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止已使

用的公司自筹资金先期投入金额计人民币

５９

，

８７６．６７

万元后， 剩余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９５

，

０６３．３３

万元，其中：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止期间已使用公司自筹资金

先期投入金额计人民币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万元。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人民币

９５

，

０６２．７６

万元与投

资项目资金需求人民币

９５

，

０６３．３３

万元之间的缺口金额计人民币

０．５７

万元， 由公司通过自

筹资金方式解决。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实际到位前，公司根据项目进度，通过自有资金和银行

贷款支付项目款项。 募集资金到位后，将用于置换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止期间的自筹资金和支付项目剩余款项。

深圳市天然气高压输配系统工程（西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程）项目总投资具体安排如

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额 本次募集资金拟投资金额

１

深圳市天然气高压输配系统工程

（

西气

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程

）

项目

１５４

，

９４０ ９５

，

０６２．７６

四、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业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的

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在

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和实施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止期间，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

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

深圳市天然气高压输配系统工程（西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程）金额

合计人民币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万元，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止期

间自筹资金累计投入金额

１

深圳市天然气高压输配系统工程

（

西气东输

二线深圳配套工程

）

项目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五、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金额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

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万元。

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 自筹资金投入金额 募集资金置换金额

１

深圳市天然气高压输配系统工程

（

西

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程

）

项目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六、公司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审批情况

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已经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并批准。

编制单位：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公司法定代表人： 包德元（签章）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欧大江（签章）

会计机构负责人： 黄慧红（签章）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有关规定，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

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燃气”或“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 对深圳燃气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事项进行了审慎尽职调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关于核准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５３２

号文）核准，深圳燃气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以人民币

１０．９０

元每股的发行价格发售

９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募集资金总额计人民币

９８４

，

２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扣除发行费用

３３

，

６４２

，

３７０．００

元后，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５０

，

６２７

，

６３０．００

元。 上述资金实收情况已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出

具了中审国际验字［

２０１１

］

０１０２０３４６

号《验资报告》。

公司将前述募集资金存放在以下账户中：

单位：元

开户行 帐号 金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罗湖支行

７５７５５８４２１０３２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罗湖支行

４４３０６６０１００１８０１０１２７３４４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车公庙支行

０００１２０８６４１４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华富支行

１０２０１２５１６０１００１３２５１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

００３９２５１８０００１２０１０９０６２６１２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

１０８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３３６５７ ２３８

，

６７７

，

９８９．０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营业部

１０８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３３５３４ ２６４

，

０７９

，

６４１．００

合计

９５２

，

７５７

，

６３０．００

注：上述账户存放的募集资金金额包含除承销保荐费用外的律师费、审计及验资费等其

他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２

，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根据深圳燃气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

股票预案》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

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中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深圳市

天然气高压输配系统工程（西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程）项目，投资额为

１５４

，

９４０．００

万元，

在扣除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止已使用公司自筹资金先期投入金额人民币

５９

，

８７６．６７

万

元，剩余投资额为人民币

９５

，

０６３．３３

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投资需要的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

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二、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为满足西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程项目的建设进度， 公司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到位之前，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进行先期投入。 根据公司出具的《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报告》和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

公司出具的《关于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德师报（核）字（

１２

）第

Ｅ０００１

号），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合计人民币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万元。深圳市天然气高压输配系统工程（西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程）具体项目进

展和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募集资金投资

具体项目名称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项目进展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自筹资金累计投入金额

拟置换金额

１

深圳市天然气高压输配

系统工程

（

西气东输二

线深圳配套工程

）

项目

已开始实施

，

并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合计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万元。 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深圳燃气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自筹资金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万元，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

了必要的审批程序。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

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 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

情况。

综上所述，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无异议。

保荐代表人： 吴卫华 刘文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作为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之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的议案》进行了审阅，发表意见如下：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中已写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

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

二、 自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公告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至公司非公开发行股

票募集资金到位并经会计师出具验资报告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止，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

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金额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万元。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

对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 并出具 《专项审核报

告》（德师报（核）字（

１２

）第

Ｅ０００１

号）。

三、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符合《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上证上字［

２００８

］

５９

号）的有关规定，有利于提升公司的

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公司业务发展，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

四、 我们同意公司以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

筹资金。

独立董事：俞伟峰、张建军、王晓东、刘磅、杜文君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D21

2012

年

1

月

19

日 星期四

证券代码：

002172

证券简称：澳洋科技 公告编号：

2012-04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解除质押

及重新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本公司于

2012

年

1

月

18

日接到控股股东澳洋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澳洋集团

"

）

通知，澳洋集团原质押给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永乐路支行的本公司

2,460

万股

股份，已于

2012

年

1

月

17

日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份质

押解除手续。同日，因仍需上述银行为澳洋集团在该行的信贷融资计划提供担保，将其持有

的本公司

2,460

万股股份重新质押给广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无锡永乐路支行，并在中

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手续， 质押登记日为

2012

年

1

月

17

日。

澳洋集团持有本公司

250,082,979

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4.96%

。 上述质押的

2,460

万股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

4.42%

。 截至信息披露日，澳洋集团累计质押其持有本公司股份

的数量为

77,380,000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3.91%

）。

特此公告。

江苏澳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九日

证券代码：

002375

证券简称：亚厦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03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及全资子公司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本公司分别于

2011

年

12

月

9

日和

2011

年

12

月

17

日在巨潮资讯网刊登了公

告（公告编号：

2011-066

）、（公告编号：

2011-067

），披露了本公司为

"

杭州萧山国际机

场二期扩建项目

(

二阶段

)

国内航站楼室内装饰工程

"

的中标单位，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10,048.7062

万元；公司控股子公司上海蓝天房屋装饰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

蓝天

装饰

"

）为

"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二期扩建项目

(

二阶段

)

国内航站楼室内装饰工程施工

（一标段）

"

的中标单位，中标金额为人民币

6,045.1861

万元。

一、业主方及项目基本情况

1

、该项目的业主方为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二期工程建设指挥部

2

、业主方介绍：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二期扩建工程于

2006

年

8

月通过国家发改委

审批，

2007

年

5

月正式成立机场二期工程建设指挥部，

2007

年

11

月

8

日正式开工建

设（信息来源：杭州萧山国际机场）。

3

、公司与招标单位不存在任何关联关系

二、合同主要内容

1

、合同金额：

10,048.7062

万元和

6,045.1861

万元

2

、项目基本：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二期扩建项目

(

二阶段

)

国内航站楼室内装饰工程

（二标段）和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二期扩建项目

(

二阶段

)

国内航站楼室内装饰工程施工

（一标段）

3

、合同签署生效日期：

2012

年

1

月

16

日。

4

、履行期限：开工令发出日期起计，项目工期为

265

日历天。

5

、违约责任：依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执行。

三、合同履行对公司的影响

本次合同金额合计占公司

2010

年经审计营业总收入的

3.59%

，该项目执行不影

响公司业务的独立性， 对提升公司在机场类大型装饰项目的竞争力和拓展同类市场

份额具有重要意义。

四、合同履行的风险提示

本合同中已就违约、索赔和争议等做出明确规定，但合同履行存在受不可抗力的

影响所造成的风险。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二期工程建设指挥部和本公司均不存在合同

履行能力的风险。

五、备查文件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二期二阶段国内航站楼室内装饰工程标段二施工合同》；

《杭州萧山国际机场二期（二阶段）国内航站楼室内装饰工程标段一施工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亚厦装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八日

股票简称：金证股份 股票代码：

600446

公告编号：

2012-003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重要提示：

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未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二、会议召开情况：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于

2012

年

1

月

18

日上午

10

时，在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 本次临时股东大会由公司董

事会召集，会议主持人为公司董事长赵剑先生，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本次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

4

人， 代表股份

119,975,153

股，占

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94 %

。

四、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一）表决情况：会议以记名投票方式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

、审议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同意

119,975,153

股，反对

0

股，弃权

0

股。同意股份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

100％

。

（二）表决结果：以上议案经与会股东表决全部通过。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广东信达律师事务所指派彭文文律师出席了公司

201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出具的

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相关事

宜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

、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决议

2

、 本次股东大会会议记录

3

、 见证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市金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１１３９

证券简称：深圳燃气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０３

深圳燃气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

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下午

１６

时在深

圳市深南大道

６０２１

号喜年中心

Ｂ

座公司

１１

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召集人为董事长包德元先生。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５

名，实到

１４

名，董事吕华由于出差委托董事张小东代为出席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公司监事

及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董事长包德元先生主持。 会议逐项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一、董事会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修订

＜

公司章程

＞

的议案》。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具体事宜的议案》的决

议，股东大会同意授权董事会根据公司非公开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作相应修订。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４

日公告了非公开

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情况。 现根据本次非公开发行结果对《公司章程》相关内容进行如下修订：

（一）原《公司章程》“第四条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批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

通股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

修订为：“第四条 公司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３０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首次向社会公众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１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０９

年

１２

月

２５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２０１１

年

９

月

２２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９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完成股份登记。 ”

（二）原《公司章程》“第七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２３

，

０００

万元。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公司注

册资本可以变更。 ”

修订为：“第七条 公司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１３２

，

０３０

万元。 经公司股东大会通过并经有关部门批准后，公司注册资本可

以变更。 ”

（三）原《公司章程》“第二十四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２３

，

０００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１２３

，

０００

万股。 ”

修订为：“第二十四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１３２

，

０３０

万股，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１３２

，

０３０

万股。 ”

二、 董事会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

案》。

鉴于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中已说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 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

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经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核，自公司公告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

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至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并经会计师出具验资报告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止， 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金额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万元。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

金投资项目—深圳市天然气高压输配系统工程（西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程）具体项目情况如下表：

序

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名称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项目情况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

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自筹资金累计

投入金额

１

深圳市天然气高压

输配系统工程

（

西

气东输二线深圳配

套工程

）

项目

已开始实施

，

并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万元

为进一步提升资金使用效率， 公司董事会同意使用募集资金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万元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

资金。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了《关于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德师报（核）字（

１２

）第

Ｅ０００１

号），审核意见认为，公司的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报

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反映了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止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

际支出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的保荐机构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核查后出具了 《关于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

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万元，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本次募集资

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

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无异议。

公司独立董事俞伟峰、张建军、王晓东、刘磅、杜文君出具了《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同意公司以人民币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

金。

三、董事会以

１５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通过《公司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 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报告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止期间

关于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

德师报（核）字（

１２

）第

Ｅ０００１

号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我们审核了后附的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止

期间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报告（以下简称“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报告”）。

一、贵公司董事会对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报告的责任

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上字［

２００８

］

５９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编制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

报告，并保证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报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且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是贵公司董事

会的责任。

二、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审核工作的基础上对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报告发表意见。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

务准则第

３１０１

号– 历史财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 的规定执行了审核工作。 该准则要求我们遵守职业道德规

范，计划和实施审核工作以对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报告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获取合理保证。

在审核过程中，我们实施了我们认为必要的审核程序，以获取有关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报告金额和披露的证据。 我们

相信，我们的审核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三、审核意见

我们认为， 贵公司的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报告在所有重大方面真实反映了贵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止期间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支出情况。

四、本报告的使用范围

本报告仅供贵公司用于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之目的使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

德勤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李渭华

中国注册会计师

金洁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一、编制基础

本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报告（以下简称“自筹资金投入募投项目报告”）是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上字［

２００８

］

５９

号《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编制的。

二、募集资金的数额、到账时间情况

根据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公司”）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和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议决议， 并经中

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关于核准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５３２

号文）核

准，公司以每股人民币

１０．９０

元的发行价格发售

９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款计人民币

９８４

，

２７０

，

０００

元，扣除非

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和承销费人民币

３１

，

５１２

，

３７０．００

元后的股票发行净收入计人民币

９５２

，

７５７

，

６３０．００

元。在扣除律师费、发

行手续费等其他发行费用人民币

２

，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９５０

，

６２７

，

６３０．００

元。 上述资金实收情

况已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出具了中审国际验字［

２０１１

］

０１０２０３４６

号《验资报告》。

公司将前述募集资金存放在以下账户中：

开户行 账号

金额

（

人民

币元

）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罗湖支行

７５７５５８４２１０３２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罗湖支行

４４３０６６０１００１８０１０

１２７３４４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车公庙支行

０００１２０８６４１４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华富支行

１０２０１２５１６０１００１３

２５１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营业部

００３９２５１８０００１２０１

０９０６２６１２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营业部

１０８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３３６

５７

２３８

，

６７７

，

９８９．０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营业部

１０８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３３５

３４

２６４

，

０７９

，

６４１．００

合计

９５２

，

７５７

，

６３０．００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承诺情况

根据《深圳燃气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的披露，公司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９８

，

４２７

万元，扣除

发行费用后公司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９５

，

０６２．７６

万元，全部用于投资建设深圳市天然气高压输配系统工程（西气东输

二线深圳配套工程）项目。 根据《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和《深圳燃气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

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的披露，深圳市天然气高压输配系统工程（西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程）项目预计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１５４

，

９４０

万元，在扣除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止已使用的公司自筹资金先期投入金额计人民币

５９

，

８７６．６７

万元后，剩余投资

总额为人民币

９５

，

０６３．３３

万元，其中：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止期间已使用公司自筹资金先期投入金额

计人民币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万元。 公司本次实际募集资金人民币

９５

，

０６２．７６

万元与投资项目资金需求人民币

９５

，

０６３．３３

万元之间的

缺口金额计人民币

０．５７

万元，由公司通过自筹资金方式解决。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实际到位前，公司根据项目进度，通过自有

资金和银行贷款支付项目款项。募集资金到位后，将用于置换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止期间的自筹资金

和支付项目剩余款项。

深圳市天然气高压输配系统工程（西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程）项目总投资具体安排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项目名称

项目总投资金

额

本次募集资金拟

投资金额

１

深圳市天然气高压输配

系统工程

（

西气东输二线

深圳配套工程

）

项目

１５４

，

９４０ ９５

，

０６２．７６

四、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业经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公司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及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召开的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在募集资金实际到位之前，公司已利用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和实施部

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止期间，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

－

深圳市天然气高压输配系统工程（西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程）金额合计人民币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万元，具体情况如

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

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称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止期间自筹资

金累计投入金额

１

深圳市天然气高压输配系

统工程

（

西气东输二线深圳

配套工程

）

项目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五、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金额

根据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的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的议案》，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万元。

公司本次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自筹资金的具体情况如下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序号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名

称

自筹资金投入金

额

募集资金置换

金额

１

深圳市天然气高压输

配系统工程

（

西气东输

二线深圳配套工程

）

项

目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六、公司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审批情况

公司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已经于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经公司第二届董事

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并批准。

编制单位：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盖章）

公司法定代表人： 包德元（签章）

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 欧大江（签章）

会计机构负责人： 黄慧红（签章）

日期：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关于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资金的核查意见

根据 《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

定》等有关规定，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深圳燃气”或“公司”）

２０１１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对深圳燃气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

自筹资金事项进行了审慎尽职调查，核查意见如下：

一、募集资金到位情况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关于核准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

２０１１

］

１５３２

号文）核准，深圳燃气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以人民币

１０．９０

元每股的发行价格发售

９０

，

３００

，

０００

股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募集

资金总额计人民币

９８４

，

２７０

，

０００．００

元，扣除发行费用

３３

，

６４２

，

３７０．００

元后，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

９５０

，

６２７

，

６３０．００

元。 上述资

金实收情况已经中审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于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出具了中审国际验字［

２０１１

］

０１０２０３４６

号《验资

报告》。

公司将前述募集资金存放在以下账户中：

单位：元

开户行 帐号 金额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罗湖支行

７５７５５８４２１０３２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罗湖支行

４４３０６６０１００１８０１０

１２７３４４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深圳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车公庙支行

０００１２０８６４１４０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广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华富支行

１０２０１２５１６０１００１３

２５１

５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营业部

００３９２５１８０００１２０１

０９０６２６１２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营业部

１０８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３３６

５７

２３８

，

６７７

，

９８９．００

华夏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分行营业部

１０８５０００００００２３３５

３４

２６４

，

０７９

，

６４１．００

合计

９５２

，

７５７

，

６３０．００

注：上述账户存放的募集资金金额包含除承销保荐费用外的律师费、审计及验资费等其他发行费用共计人民币

２

，

１３０

，

０００．００

元。

根据深圳燃气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九次临时会议、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召开的公司

２０１０

年度股东大

会通过的《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预案》及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

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临时会

议通过的《关于调整公司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方案中募集资金金额的议案》，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用于深圳市天然气高

压输配系统工程（西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程）项目，投资额为

１５４

，

９４０．００

万元，在扣除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６

日止已使用公

司自筹资金先期投入金额人民币

５９

，

８７６．６７

万元，剩余投资额为人民币

９５

，

０６３．３３

万元。

本次非公开发行实际募集资金不能满足项目投资需要的部分将由公司自筹资金解决。 在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

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二、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为满足西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工程项目的建设进度，公司在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之前，用自筹资金对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进行先期投入。 根据公司出具的《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的报告》和德勤

华永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非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情况的专项审核报告》（德师报（核）字（

１２

）第

Ｅ０００１

号），自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起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公司以自筹

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金额合计人民币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万元。 深圳市天然气高压输配系统工程（西气东输二线深圳配套

工程）具体项目进展和自筹资金预先投入情况如下表：

单位：万元

序

号

募集资金投资

＠

具体项目名

称

截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项目进

展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

＠

自筹资金累计

投入金额

拟置换

金额

１

深圳市天然气

高压输配系统

工程

（

西气东

输二线深圳配

套工程

）

项目

已开始实施

，

并以

自筹资金预先投

入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合计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审议通过了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

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已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万元。 独立董事已发表同意意见。

三、保荐机构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深圳燃气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公司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万元，

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 本次募集资金的使用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正常进行，不存在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况。

综上所述，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自筹

资金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 ＿＿＿＿＿＿＿＿＿＿＿＿＿＿

吴卫华 刘文宁

国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

月

１７

日

公司独立董事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

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独立意见

作为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我们对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临时会议审议之

《关于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进行了审阅，发表意见如下：

一、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申请文件中已写明：“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之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筹资金

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

二、自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预案公告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４

月

２７

日至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到位并经会计师出具

验资报告之日即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８

日止，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际金额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万元。 德勤华永

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已对公司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并出具《专项审核报告》（德师

报（核）字（

１２

）第

Ｅ０００１

号）。

三、公司本次以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自筹资金符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

定》（上证上字［

２００８

］

５９

号）的有关规定，有利于提升公司的资金使用效率，促进公司业务发展，不存在损害广大中小股东利

益的行为。

四、我们同意公司以

１８

，

３５２．１５

万元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独立董事：俞伟峰、张建军、王晓东、刘磅、杜文君

深圳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

○

一二年一月十七日


